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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确保依法行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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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“依法治国”作为治国方略，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。而依法治国的关键则在于行政机关能否做到依法行政。所谓依法

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、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。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

判的标准。据统计，国家颁布的法律、法规，百分之八十需要行政机关去执行。行政机关的施政行为与公民息息相关，直接为公民

所感受，因而行政机关能否依法办事，对公民的榜样作用也最强。然而，目前我国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不容乐观，有法不依、执法不

严，违法不究，甚至越权执法、执法犯法、徇私枉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。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，而且极大地损

害了法律的权威性，败坏了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形象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，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机关的

依法行政。 

 

     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素质培养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。 

 

      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，首先要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。我国于１９９３年１月由国务院颁布了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

例》，把对公务员的管理纳入了科学化、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，这无疑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但是，执法队伍的各项素质诸如政治素质、法律素质、道德素质、文化素质的提高，远不是一部条例就能够解决的。因此，行政机

关除了落实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》外，还应长期不懈地对公务员在思想上加强教育。目前最迫切的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。 

 

      理解法律制约下的行政权力，尤其要弄清楚以下几方面的问题。（１）关于权力来源问题。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

家，行政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。在我国，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。我国宪法规定，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，

对它负责，受它监督。因而行政机关的价值取向，最终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。行政权力一方面将致力于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

现和提高，另一方面要防止和纠正对公民权利的损害。长期以来，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”这句话在相当多的人心中只不过是一句口

号而已，而“官本位”的思想却根深蒂固。因此，真正树立起“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赋予”这一观念对很多公职人员来说非常必要。

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树立起“管理就是服务”、“执法就是服务”的观念。（２）关于职权法定问题。人民代表大会表达意志的最

基本的途径和形式是制定法律。因此，行政机关的职权，在我国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，必须由法

律规定这一点，与公民的权利不同。从法律的范围说，公民的权利是凡法律没有禁止的，公民皆可以为之（当然，还有道德等方面

的约束）。而行政机关则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，非经法律授权，不可能具有并行使某项职权。也就是说，行政机关的

职权是，凡法律没有授予的，行政机关就不得为之。例如，若法律没有授予某一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，这一行政机关就不能对公民

进行行政处罚。因此，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在法律授权之外行使权力就是超越职权。（３）关于职权与职责相统一问题。一般来说，

公民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具有任意性，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。但行政机关的职权，作为宪法、法律授予的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

的权力，不仅是可以行使，而且是必须行使，不能放弃。法律授予行政机关职权，实际上也就赋予行政机关以义务和责任，行政机

关必须尽一切力量去保证完成。因此，行政机关的职权从另一角度说就是职责。放弃职权，不依法履行职权，就是不履行义务，就



意味着失职，应该追究法律责任。现实中，许多公职人员把行政职权等同于公民权利，愿意行使时就行使，不愿行使时就随意搁

置，这是我国行政管理中的大敌。 

 

      具有正确的权力意识，是公职人员的必备素质，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要前提，因此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是由于观念的变革是

最不容易的，它实际上构成了实现依法行政目标的首要障碍，因此它才成为我们的关注点，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。 

 

     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，切实使行政活动起到维护公共秩序、促进公共利益的目的。 

 

     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，最终走向腐败。这是西方学者在十七、八世纪就总结出来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再被证

实的规律。但是，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，由于公职人员在素质、觉悟、品德和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，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

的偏离现象是不可避免的。可以说，权力天然具有被违法行使和被滥用的倾向。因此，对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加以监督。我国目前对

行政权力的监督有许多形式，内部监督包括审计监督、行政机关监督、行政监察监督等，外部监督包括纪检监督、人大监督、司法

监督、新闻舆论监督、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。这一体系在监督依法行政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，但从行政执法现象中违法行为屡有发

生来看，我国行政监督的应有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。笔者认为，从监督力度与社会效果方面着眼，应着重在以下方面予以加

强： 

 

      第一，加强监督立法，使监督主体的监督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。目前，关于行政监督主体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。例如，

作为监督机关的权力机关，它的监督是最全面、最具有权威性的，但宪法对人大所赋予的监督权仅仅是原则性规定。现实中，国家

权力机关对非法行政行为的监督尚停留在事后汇报、人大代表一般性巡视、开会期间质询等方式上，对行政机关的活动并无多大约

束力，尤其是对公务员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极为有限。因此，有必要对权力机关的监督范围、监督形式、处理措施等做进一步的

立法，使其切实地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再比如，新闻舆论监督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。它虽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，但因其迅速、

敏捷、直接、覆盖面广等特点，社会影响力之巨大，是其它监督手段所不能比拟的，西方学者已将它视为制约立法、行政和司法的

“第四种权力”。但新闻单位的监督权限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，对行政活动的介入程度非常模糊，导致监督权有时被侵犯，有时被

滥用，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应进行新闻监督立法，一方面要保证它有必要的监督权，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监督权。 

 

      第二，增加行政活动的透明度，提高全民行政法制监督意识。行政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群众具有监督国家机关及

公务员是否依法行政的权利。群众的监督具有面宽点多、影响力大的特点。但长期以来，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，过分强

调了行政权力的单方面意志表现性和强制性的特点，弱化了它的群众性和社会性，致使行政决策的形成过程基本上处于“黑箱操

作”状态。这实质上完全剥夺了群众的知情权。再加上相当多的群众尚不具备应有的法律意识、怕打击报复等原因，群众的监督意

识和监督热情都很缺乏。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群众的监督权，如大力进行普法宣传，专门机构对群众的意见应及时回复并保护揭发

检举者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等，但增加行政活动的透明度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全社会瞩目的公务活动，应该更大程度地

让群众知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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